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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最新笔记 第一章 报关概述 概念 报关单位 报关员 报关

活动相关人 报关是指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进出境运输工具

的负责人、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向海关办

理货物、物品、或者运输工具进出境手续及相关海关事务的

过程。 报关单位指在海关注册登记或已经海关批准，向海关

办理进出口货物报关纳税等海关事务的境内法人或其他组织

。（关键词境内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报关活动相关人是指经

营海关监管仓储业务的企业、保税监管的加工企业、转关运

输货物的境内承运人等。（转关运输指在海关监管下，从一

个海关运往另外一个海关地点办理某项海关手续的行为） 报

关员经海关注册，代表所属企业（单位）向海关办理进出口

货物报关纳税等海关事务的人员 报关业务的经营范围和相对

主管部门 报关单位A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又称经营单位）

主营业务是对外贸易经营包括贸易型、生产型、仓储型由外

经贸主管部门审批自理报关单位自理报关（不得为其他人报

关）企业经营需要可办理异地报关业务。 报关单位B报关企

业（专业报关企业）主营业务是（社会化）报关纳税服务由

注册地海关初审，上报海关总署审批代理报关（是一种为进

出口业务提供纳税服务的行为）只能在注册地海关从事报关

服务。 报关单位C代理报关企业主营业务是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或国际运输工具的代理经营审批是外经贸主管部门或交

通主管部门代理报关但只能在本企业承揽承运范围内受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的委托，报关纳税。 报关代理的行为属性和

法律责任 A直接代理委托代理行为法律责任直接作用于被代

理人（委托人），但报关企业还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B

间接代理（报关企业受其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的名义办理

手续的）视同报关企业自己报关（难道报关企业除主营业务

是报关服务外，还有经营进出口的权利？或者？？）法律后

果将直接作用于报关企业，由报关企业承担收发货人自己报

关时应承担的相同的法律后果。 涉及到的关键词1委托（对

于报关企业来说，没有对外贸易经营的资格，他们从事的只

是受有外贸经营资格的单位委托从事进出口货物的纳税等海

关业务） 2海关管理相对人（对于海关来说，行使的是国家

权力，即对进出境的监管，监管的对象是进出口货物、物品

、运输工具。但海关管理相对人只能是有行为能力的法人、

自然人等，所以以上涉及海关业务的企业、人员即是海关管

理相对人） 报关单位的法律责任 1． 有下列情形之一，海关

暂停报关权： （1） 违反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规，经警告无

效的； （2） 不履行纳税义务和其他应履行义务的； （3） 

经海关年审不合格的； （4） 内部报关员管理制度不健全的

； （5） 其他原因需要暂停报关权的。 2．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海关取消报关单位的报关权： （1） 主管部门已经撤消

其进出口经营权或吊销工商营业执照的； （2） 报关单位解

体或并入其他单位的，专业、代理报关企业原有情况发生变

化，已不具备开办条件的； （3） 犯有走私罪的； （4） 有

暂停报关情形，情节严重的。 3． 有违法行为但未构成走私

行为，按海关规定处罚 4． 有违法行为且构成走私行为而不

构成走私罪的，按走私行为处罚。 5． 违法构成走私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由海关撤

消其报关注册登记，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报关员的法律责任 1． 未取得资格从事报关，予以

取缔，没收非法所得，并处罚款。 2． 非法代理他人报关或

者超范围报关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暂停其执业；情节

严重的，取消其报关从业资格。3． 向海关工作人员行贿的

，取消报关从业资格，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并不得重新取得报关从业资格证书。（小心呀！

！） 4． 报关员有违反《海关法》行为，海关吊销其报关员

证件的，3年内不得重新申报报关员注册。 5． 报关员有下列

情事之一的处以100元以下罚款： （1） 转接、涂改报关员证

件的； （2） 未经海关同意，逾期1个月不参加年审的； （3

） 未经企业授权擅自承揽报关业务的； （4） 不履行海关规

定的报关员义务的； （5） 因其他原因需处以罚款的。 第二

章 报关与海关监管 第一节 海 关 一 概念 1． 海关海关是国家

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 2． 关境适用于同一海关法或同一

关税制度的领域 3． 关税由海关代表国家，按照《海关法》

、《进出口关税条例》，对准许进出口货物、进出境物品征

收的一种流转税。 4． 走私进出境活动的当事人或相关人违

反《海关法》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逃避海关监管、偷逃

应纳税款，逃避国家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

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或者依法应当

缴纳税款的货物、物品进出境，或者未经海关许可并且未缴

纳应纳税款、交验有关许可证件，擅自将保税货物、特定减

免税货物以及其他海关监管、物品、进境的境外的运输工具

在境内销售的行为称为走私。 二 海关的性质 1． 海关是国家



行政机关 2． 海关是国家行政监督管理机关 3． 海关的监督

管理活动是国家行政执法活动 三 海关的任务 1． 海关监管 2

． 海关征税 3． 查缉走私 4． 编制海关统计 四 海关的权力 1

． 海关权力的特点 （1） 特定性 （2） 独立性 （3） 效力先

行性（海关的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就应推断其为合法，再没

有被国家有权机关宣布为违法和无效之前，即使管理相对人

认为海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也应该遵守和服从。

） （4） 优益性（（行政优先权和行政受益权） 2． 海关权

力的内容 （1） 行政许可权 （2） 税费征收权 （3） 行政监督

检查权 （4） 行政强制权 （5） 行政处罚权 （6） 佩带和使用

武器权 （7） 其他行政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